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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职业技术学院机电工程系文件 

机电系字〔2017〕13号 

                                     签发人：李大成  

机电工程系职业技能鉴定管理办法（修订） 

为加强我系职业技能鉴定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管理，保障职业技能鉴定

工作质量，进一步促进学生职业技能水平的提高和“双证教育制度”的落实，

更好地开展技能培训和鉴定，根据学院社会服务与科研处、财务处、教务处相

关文件，结合我系实际，制定本规定。 

一、成立工作小组 

组  长：李大成 

副组长：冯安平 罗庚兴 

督查：毛好喜 

成员：王晖（机械类考证负责人）、蔡文伙（维修电工考证及上岗证、电

子 CAD考证负责人）、易铭、陈开源、 杨伟、文学红、黄卫庭、肖剑兰（秘书）、

各班级辅导员。 

组长职责：负责我系技能鉴定全面工作； 

副组长职责（冯安平）：协助系主任做好各项工作，包括：组织本校学生

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和鉴定；面向社会和企事业单位开展招生宣传工作，组织对

企事业单位、行业及社会人员的职业技能培训和鉴定（含劳动力转移培训、高

技能人才培训等）；安排教师参加职业技能鉴定考评员培训等； 

副组长职责（罗庚兴）：配合教务处对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所确定的鉴定

项目及鉴定等级提出指导性意见；按照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规定，审核系部申

报的职业技能鉴定计划； 

各教研室主任：根据人才培养方案，于每学期开学两周内制定《职业技能

鉴定计划表》（附件一），汇总到技能考证秘书处，协调考证培训人员；审核

学生毕业资格中技能考证情况；根据系提供的各工种考证数据及通过率，分析

专业教学情况，形成分析或总结报告（可按专业群分析），发现突出问题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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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系办公会议及教研会议中提出并研讨。 

各类考证负责人：按社会服务与科研处的要求，根据系学期《职业技能鉴

定计划表》，于开学 1 个月内制定培训方案，确定培训学时、培训时间、辅导

教师和培训场地，并将相关材料发至秘书处；具体鉴定项目开始前一个月，填

报《职业技能鉴定申报表》（附件二，校内学生用）；组织学生报名，初审报

名资格；全程跟踪技能考证培训情况，负责理论知识考试和操作技能考核的考

场、设备、材料等准备；承担各工种劳动力转移、高技能人才培训各类考证培

训工作。 

秘书：协助组长、副组长做好技能鉴定相关工作；于每学期开学两周内汇

总本学期《职业技能鉴定计划表》，发给各工种负责人；做好考证组织细节沟

通工作做好准考证发放、证书发放工作；做好技能鉴定资料汇总、材料归档工

作；将考证通过率等数据按学期发给各教研室主任。 

各班级辅导员：配合做好技能考证组织工作。 

督查:监督、检查考证过程各项工作执行状况 

二、技能鉴定组织流程（见下图） 

 

 

 

 

 

 

 

  

 

 

 

单机版及其它报名形式（各考证负责人负责） 网络报名形式（各类考证负责人负责） 

系发布鉴定通知（日程、报名手续及其它事项），各专业开学 2 周内报《职业

技能鉴定计划表》至秘书、工种负责人处 

 

各工种开学一个月内制定培训方案，与系沟通，根据考证时间组织学生报名 

学生网上报名，输入个人资料，打印

《个人申请表》 

班干以班为单位收齐报名资料（个人申请

表、相片、复印件等）、《汇总名册》（含

电子版），交社科处，并领取《考生信息确

认表》 

学生准备好报名资料（报名表、相片、复

印件等） 

各工种收齐报名资料，录入并确认学生报

考信息 

班干组织学生签字确认报名信息，将《考

生信息确认表》交回鉴定所 

系部将报名资料、以班为单位的《汇总名

册》（含电子版），交社科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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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场人员配备： 

    1.鉴定考场工作人员有：主考、副主考、巡考、考务工作人员、考评员、

督导员、监考员、机房管理人员（设备管理人员）。确定考场工作人员的方法：

由社会服务与科研处、系部协商，拟定名单，上报市、区鉴定指导中心审批后

执行。 

    2.每场考试设主考 1 名，副主考 1 名，巡考 1 名、配备 2 名（含 2 名）以

上考务工作人员；每个试室配备 2 名考评员，或 1 名考评员、1 名监考员；每

个机房配备一名机房管理员，非机房考场视情况可备置 1名设备管理员。 

    3.考评员由学院推荐，市、区鉴定指导中心确认派遣；或由市、区中心直

接派遣。 

    4.考务工作人员在考前应主动与考评员取得联系，确保考评员在考试当天

准时到达考场。考务工作人员在考前应主动与机房管理员或设备管理员取得联

系，确保考前完成远程监控试室和智能化考试试室的系统安装调试、设备调试。 

三、费用管理 

系初审、社科处审核报名资料 

社科处向财务处发交费通知（上交省、市鉴定中心） 

系发放准考证，学生凭相关证件参加考试 

班干到系秘书处领取《缴费名册》（一式两份），收齐本班鉴定费，到财务

处缴费，《缴费名册》一份由财务处留存，一份由财务处盖章后交回系秘书处 

社科处制定考务工作安排，各工种提供场地、设备、考务人员等协助鉴定工作 

社科处审核《缴费名册》，确认报名，上报市鉴定指导中心 

系部发放证书给学生 

社科处领取证书发放给系部，索取发票，办理相关财务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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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场和实操考务工作人员费、机房管理人员费、摄像人员费、实操考试耗

材、快餐费、水费、其他费用。 

职业技能鉴定及培训收费包括培训费、鉴定费、证书费和教材资料费。 

1、培训费和鉴定费按社会服务与科研处提供的上级技能鉴定部门收费标准

收取； 

2、证书费按鉴定机构制定的标准收取； 

3、教材资料费按实际收取； 

4、确有其它费用需收取的，经系主任审批后，上报财务处、社会服务与科

研处审批； 

5、全部费用由各工种组织后，按班级统一收齐上交学院财务处，使用财务

统一收据。财务工作接受学院财务处和审计部门的管理、指导和监督； 

6、根据社会服务与科研处文件精神，考证需 30 人以上开班，培训课酬统

一 30元/节计，40 人以上配 2名培训教师，40人以下配 1名培训教师； 

省统考项目外进考评员等考务费由社科处与省技能鉴定机构协调发放，系

内考务人员费用折合工作量，按 30元/课时发放酬金； 

日常鉴定考务费用，考场和实操考务工作人员费最高不超过 200 元/场、机

房管理人员费最高不超过 120 元/机房、摄像人员费最高不超过 100 元/天、实

操考试耗材（单计）、快餐费 20 元/场、水费（按实际需求计）、其他费用根

据实际情况进行支出。 

包括考评费、监考费、值班费（保管试卷）、误餐补助等由系部承担。根

据学院考证费用管理方法及我系实际情况，初步制定如下方案。高级技能证组

织及鉴定工作，监考费、管理费按 150 元/天、机房维护费 120 元/机房；中级

技能证监考费、管理费按 80元/场，机房维护费 120元/机房；培训课酬按。鉴

定期间用餐由系办公室统一安排； 

7、个人或团队积极引入社会人员培训项目按系相关制度予以奖励。 

四、 档案管理 

  职业技能鉴定工作的相关档案资料采取社会服务与科研处和系部两级管

理，我系负责部分具体包括： 

1、职业技能鉴定计划表、职业技能鉴定申报表（复印件），原件交社会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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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与科研处； 

  2、职业技能鉴定考生报名登记表、成绩单（复印件），原件交社会服务与

科研处；通过率情况一览表；分析、总结等材料（由各教研室或专业群提供）； 

   3、技能考证成绩汇总； 

4、其他相关材料。 

五、其他 

本办法自正式下发之日起实行，原文件作废。 

 

 

 

                                                机电工程系 

                                          二〇一七年七月一日 

 

 

 

 

 

 

 

 

 

 

 

 

 

附件一：职业技能鉴定计划表 

附件二：职业技能鉴定申报表（校内学生用） 

附件三：职业技能鉴定申报表（校外人员用） 

附件四：广东省物价局关于全省职业技能培训和技能鉴定收费标准的复函 



 6 

附件一 

佛山职业技术学院 

职业技能鉴定计划表 

（20    ----20    学年第    学期） 

序号 年级 专  业 项目（工种） 级别 鉴定时间 鉴定机构 鉴定工作负责人 备注 

         

         

         

         

         

         

         

         

         

         

系部签字：                            教务处签字：                        社会服务与科研处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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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佛山职业技术学院 

职业技能鉴定申报表 1 

专业、年级  鉴定人数  

鉴定项目（工种）  级别  

鉴定日期  鉴定机构  

培训学时  鉴定工作负责人  

收费项目及标准 

（元/人） 

鉴定费  

证书费  

教材资料费  

培训费（含材料费）  

其它收费  

每生收费小计  

总收入预算  

支出项目及标准 

培训课酬标准（元/学时）  

课酬小计  

考务费  

其它支出 1  

其它支出 2  

总支出预算  

场地设备要求 
 

 

系部意见 
 

 签名：              日期： 

社会服务与科研处 

意见 

 

 签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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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佛山职业技术学院 

职业技能鉴定申报表 2 

企事业单位名称  鉴定人数  

鉴定项目（工种）  级别  

鉴定日期  鉴定机构  

培训学时  鉴定工作负责人  

企事业单位联系人  联系方式  

收费项目及标准 

（元/人） 

鉴定费  

证书费  

教材资料费  

培训费（含材料费）  

其它收费  

每生收费小计  

总收入预算  

支出项目及标准 

培训课酬标准（元/学时）  

课酬小计  

考务费  

其它支出 1  

其它支出 2  

总支出预算  

场地设备要求 
 

 

系部意见 
 

 签名：              日期： 

社会服务与科研处 

意见 

 

 签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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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广东省物价局关于全省职业技能培训和技能鉴定收费标准的复函 

一九九八年四月十日    粤价函[1998]132 号 

省劳动厅： 

    《关于再次申报职业技能培训和鉴定收费的函》(粤劳技函[1998]41 号)悉。为加强我省

职业技能培训收费管理，规范职业技能培训和技能鉴定机构的收费行为，促进职业培训的健康发

展，保护受教育者的合法权益，根据我省有关培训收费的管理规定，现就全省职业技能培训收费

和技能鉴定收费问题函复如下： 

    一、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只能收技能培训费、教材资料费、实习材料费。

职业技能培训费分为专业理论培训费、操作技能培训费两部分，其收费标准由省按不同工种分类

(见附件 1)制定最高标准(见附件 2)，各市劳动行政部门可在省定最高标准限额内根据当地的实

际提出具体标准，报同级物价部门审批后执行。职业技能培训中的教材资料费、实习材料费实行

“按实收取，定期结算公布，多退少补”的原则。 

    二、职业技能鉴定费分专业理论考核费、操作技能考核费两部分，由职业技能鉴定机构

向申请人收取。技能鉴定费全省实行统一标准，各地应严格按省定标准(见附件 3)执行。 

    三、职业技能培训费和技能鉴定费实行收费许可证制度。技能培训和技能鉴定机构凭县

以上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核发的《职业技能培训办学许可证》到同级物价部门申领《广东省社

会力量办学收费许可证》，实行亮证收费。 

    四、凡在本省范围内面向社会招生，以学习专业技术和操作技能为主的非学历教育的各

类职业技能培训班、培训中心、学校和通用工种职业技能鉴定机构的收费均应执行以上规定。技

能培训机构应严格按规定课时教学，保证培训质量，不得少培训多收费或不培训只收费。劳动行

政部门及其下属机构承担的下岗职工再就业技能培训应减免收费。 

    以上规定自 1998 年 5 月 1 日起执行。原省劳动厅、省物价局粤劳培[1992]81 号文同时

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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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1： 

常用通用工种分类表 

序号 类别 工种代号 工种名称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A 

09-018 

46-006 

46-009 

09-015 

20-001 

20-017 

09- 

03-048 

09-030 

04-001 

车工 

中式烹调师 

西式烹调师 

钳工 

汽车驾驶员 

汽车维修工 

模具工 

制冷设备维修工 

电工 

调酒师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B 

46-012 

46-011 

46-008 

46-009 

36-018 

03-046 

03-051 

36-042 

36-028 

36-029 

46-010 

04-003 

美容师 

美发师 

中式面点师 

西式面点师 

家用电子产品维修工 

摩托车维修工 

办公设备维修工 

计算机录入处理员 

计算机系统操作工 

计算机软件工 

餐厅服务员 

客户服务员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C 

 

46-013 

46- 

46- 

46- 

03-127 

17- 

46- 

家庭服务员 

按摩师 

保育员 

推销员 

音响调试工 

眼镜验光员 

车缝工 

无线寻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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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广东省职业技能培训最高收费标准表 

技术等级 

项目标准 

专业理论培训最

高收费标准(元/

课时) 

操作技能培训最高收费标准(元/课时) 

A 类 B 类 C 类 

岗位 1.60     1.80 

初级工 1.60 2.50 2.00 1.50 

中级工 1.80 3.00 2.50 1.80 

高级工 2.00 3.50 2.80 2.00 

 

附件 3: 

广东省职业技能鉴定收费标准表 

单位:元/人次 

鉴定等级 

项目标准 

A 类 B 类 C 类 

专业理论考

核费 

操作技能考

核费 

专业理论考

核费 

操作技能考

核费 

专业理论考

核费 

操作技能考

核费 

岗位         30 70 

初级工 40 200 40 130 40 80 

中级工 50 250 50 190 50 120 

高级工 60 320 60 250 60 170 

技师 600 

高级技师 700 

 

 


